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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7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重整港鐵公司管治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田北辰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8年7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
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重整港鐵公司管治 ”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
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 
連附件  



2018年 7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田北辰議員就  

“重整港鐵公司管治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（下稱 ‘港鐵公司 ’）為香港興建及營運11條鐵路，
而未來將有7個新鐵路項目極有機會交由港鐵公司負責；香港市民在
交通上極為依賴鐵路系統，但近年社會對港鐵公司的服務質素、企

業管治及工程監管方面都持極大意見；香港特區政府為港鐵公司的

大股東，有重大責任監管港鐵公司，為市民提供最優質和安全的鐵

路服務及基建；就此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採取下列措施重整港鐵公

司管治，以挽回公眾對港鐵公司的信心︰  
 
(一 ) 成立獨立鐵路拓展署鑒於現時由規劃到興建一條鐵

路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，包括機電工程署、土木工程拓展

署、屋宇署及路政署等，以致政出多門，效率不彰；另外，

由於路政署亦負責全港所有道路、隧道及大橋等工程，使

其難以分身，引致監管鐵路方面出現問題；故此，特區政

府應成立獨立鐵路拓展署專責鐵路工程，並直接向運輸及

房屋局局長負責；  
 
(二 ) 同步規劃新發展區及其鐵路配套過往規劃部分新發展

區時，因特區政府未有同時考慮交通配套，令區內出現嚴

重交通問題，特區政府於是再急就章興建鐵路，引致工程

質素下降；故此，新發展區和鐵路配套應同步規劃，以避

免因趕工而影響鐵路項目的質素；  
 
(三 ) 督促港鐵公司定期檢討其更新信號系統的投資策略港

鐵列車服務過去多次嚴重延誤皆因信號系統老舊所致，故

此，港鐵公司應定期提升信號系統至最新版本，而非以成

本為最大考慮因素而拒絕提升信號系統，從而確保為乘客

提供穩定及可靠的公共交通服務；  
 
(四 ) 理順港鐵公司主席和行政總裁的委任為應對可預見的

鐵路項目，港鐵公司主席和行政總裁兩位最高負責人的其

中一位應具備工程背景，以便在最高層面監察工程進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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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監督港鐵公司檢討內部招標制度的準則在制訂其內部
招標制度的準則時，港鐵公司應研究依從特區政府的招標

制度的準則，着重參考投標者的過去表現、合作態度及問

責表現等，而不應偏重價低者得的原則，以及投標者過去

負責鐵路項目的次數為優先考慮因素，以免造成壟斷；  
 
(六 ) 要求港鐵公司強化工程管理通報機制港鐵公司應建立

具體而具透明度的通報準則，並在兩個層面作出改善︰第

一層面是要求前線工地員工必須向上級管理層匯報工地情

況，包括但不限於向承建商就任何不合符圖則和施工要求

的工作發出不及格通知書 /報告，而第二層面就是向政府匯
報所有屢犯不改、拖延解決及懷疑違反法例要求的施工問

題；及  
 
(七 ) 提升港鐵公司對承建商工程監管的要求港鐵公司應參

考特區政府對工務工程監管的要求，包括考慮引入工務工

程的承建商管理手冊，以對施工質素、工程進度及安全、

環境保護、項目負責人的管理及態度、工程分判及採購表

現等進行定期評核，以及要求駐地盤人員在場百分百監

工，從而提升對鐵路項目監督的嚴謹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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